
 
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单笔工程造价 1万元 
以下零星修缮年度施工单位公开遴选公告 

 

根据《龙岗区卫生健康系统小型建设工程发包指引（修订）》

（深龙卫健通﹝2023﹞02 号）、《深圳龙岗区人民医院小型建设

工程发包管理制度（2023 年修订）》（深龙医﹝2023﹞61 号）文

件精神，由龙岗区人民医院研究决定，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

单笔工程造价1万元以下零星修缮年度施工单位进行公开遴选，

欢迎符合投标标准的企业单位参加投标。 

一、项目概况 

1.项目名称：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单笔工程造价 1 万元

以下零星修缮年度施工单位。 

2.项目内容： 

单笔造价 1 万元以下零星修缮工程施工，主要为天花、墙

面、地面局部修缮，防水补漏，给排水修补，简易隔墙、隔断、

门窗、防盗网安装等日常基建修缮内容。 

二、投标须知 

1.委托限定条件 

一是合同有效期为 365 天，二是年度实际产生费用不超过

96 万元，三是下浮率不得低于 5%，如年度累计超过以上限额则

直接终结合同。 

2.投标标准要求 

(1)同时具备建筑装修装饰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、防水防腐

保温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。 



(2)近三年来有与医疗卫生单位施工合作经验。 

3.择优规则 

(1)投标单位根据择优项目录编制投标文件，委托代表现场

对其投标文件进行宣讲，阐明自身优势。 

(2)择优项目录及名词解释详见附件 2。定标以择优为主、

竞价为辅，分等级评分，取等级 A 最多者作为中标人。 

4.同等条件下，选择下浮率最大者为优胜，下浮率报价时不

得低于 5%并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，且后两位不能为零（例如：

下浮率 5.68%），无论中标单位是否在评优环节取胜，均采纳投

标文件的下浮率计费。 

5.费用结算 

(1)单笔万元以下零星修缮费用按月按实结算支付。 

(2) 施工费用由造价咨询单位按区住建局信息价编制及核

定，下浮率以评优情况为准，按实结算。 

三、报名受理 

1.请有意向投标的单位于公告期间（2026 年 6 月 5 日至 6

月 9 日）发邮件报名登记（龙岗区人民医院基建办邮箱：

lgqrmyyjjb@lg.gov.cn），报名信息应包含投标单位名称、联系

人及投标准入佐证。若报名单位未履行投标，则记录为不诚信

行为，下次投标不予采纳。 

2.若报名单位或符合资质单位不足三家，则另发公告延长

报名时间。 

3.报名答疑联系人：朱浩晖，18813648986； 

四、投标方式 

1.投标资料中资格审查文件单独密封备查；技术性文件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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